
香港灣仔

皇后大道東 2 1 3 號

胡忠大廈 24 樓

知識產權署

知 識 產 權 署

1 9 9 9 年 通 告 第 4 號

(1994 年 通 告 第 1 號 的 增 補 事 項 )

加 快 發 出 公 告 許 可

現謹通知，商標註冊處已就 1994 年通告第 1 號有關加快發出

公告許可的應用範圍， 擴 大 至 包 括 在 下 述 條 件 的 規 限 下 獲 接 納 的 商

標：

( a ) 顏色限制條件

( b ) 系列商標條件

( c ) 十字圖示條件

商標註冊處處長

(張錦輝代行 )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


